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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925          证券简称：苏能股份       公告编号：2023-010 

 

江苏徐矿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贾汪区整区制分布式光伏开发项目 

 投资金额：投资约 12.46 亿元人民币。资金筹措方式为自有资金和自筹

资金。 

 相关风险提示 

1、光伏电站运营风险概况：光伏电站具有一次性投入大、建设周期短、收

益周期长、运行维护复杂的特点。这些特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光伏电站的运

营风险类型。光伏电站的运营风险包括：电站建设质量风险、运营维护风险、收

益保证风险等。 

2、电站建设质量风险：电站建设过程包括：设计规划、设备采购、施工建

设等环节。 

3、运营维护风险：光伏电站的预期收益建立在对光伏电站预期发电量的基

础上。现阶段对光伏电站发电量的预估主要是依据当地光照资源和设备的正常老

化衰减率。 

4、收益保证风险：收益保证风险主要为电费回款风险、设备系统效率衰减

较快和运维不到位造成发电量不足。 

5、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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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外投资概述 

江苏徐矿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能股份”或“公司”）全资子公

司江苏省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能投公司”）因业务发展需要，与

江苏城旅新能源管理有限公司，共同成立了合资公司苏能（徐州贾汪）光伏发电

有限公司，苏能（徐州贾汪）光伏发电有限公司拟在贾汪区全域开发光伏电站项

目，投资金额约 12.46 亿元。 

2022 年 8 月，江苏能投公司与徐州市贾汪区人民政府签订了全域新能源开

发协议，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对外投资无需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对外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项目简介 

1、投资金额及资金来源 

项目投资约 12.46 亿元人民币，投资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和自筹资金。  

2、项目实施主体 

江苏能投公司与贾汪区下属江苏城旅新能源管理有限公司成立的合资公司

苏能（徐州贾汪）光伏发电有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1）名称：苏能（徐州贾汪）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2）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资金：500 万元人民币 

（4）出资方式：货币出资 

（5）注册地址：徐州市贾汪区青山泉镇徐工配套产业园 108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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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股权结构：江苏省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占股 51%，江苏城旅新能源管理

有限公司占股 49%。 

其中，参股股东基本情况： 

江苏城旅新能源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 2020 年 9 月 4 日，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 万元，为徐州市贾汪城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主要经营燃气经

营、燃气汽车加气经营、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等。未提供相关财务数据。 

（7）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输电、

供电、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电气安装服务。一般项目：光伏发电

设备租赁；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发电技术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8）项目的实施地点：徐州市贾汪区，位于徐州市主城东北，下辖 5 个镇、

5 个街道、1 个省级经济开发区、1 个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区、1 个省级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筹），面积 612 平方公里，人口 52 万。 

（9）项目建设周期 

本项目分批、分项目按建设程序逐步开工建设，力争三年内完成全域光伏投

资建设。  

（10）项目产品 

本项目拟使用贾汪区整区可利用屋顶，包括区域内党政机关、公共建筑（包

括学校、医院、街道办、村委会等）、工商业厂房（包括生产制造企业、商业等）、

农村居民建筑等建筑物屋顶铺设分布式光伏，可利用屋顶面积约 356.64 万平方

米。设计总装机容量 300MW，年平均发电量约 30847.51 万 kWh，所发电量采用

“自发自用，余电上网”模式，为电网和企业提供清洁的电力产品。 

（二）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4 

1、符合国家产业发展方向  

国务院下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将新能源列为战略新兴产业。建设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

符合国家绿色能源发展方向和“碳达峰、碳中和”长远规划。  

2、保障江苏能源安全  

目前外电入苏占比高达 30%，加之燃料价格高企，影响省内火电企业的稳定

运行。在贾汪区域内开发分布式光伏项目，有利于增强公司“保障江苏能源安全”

的能力和保供的渠道。  

3、公司产业发展的需要  

作为旗下有较多火电产业的公司，发展新能源符合公司绿色转型整体发展战

略，有利于优化能源结构，推进产业调整，更好的融入地方经济发展。在国家政

策的引导下，新能源产业在“十四五”时期将迎来快速发展。特别是 2021 年碳交

易正式铺开，新能源的规模将直接影响电力板块的行业话语权和竞争力。  

4、实现综合效益的需要  

项目属自发自用、余电上网的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经济上有一定优势。

同时，随着国家能源行业低碳化发展趋势以及碳排放权交易的实施，光伏发电作

为清洁能源的一种，未来存在一定的潜在收益。 

 

三、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投资建设的分布式光伏项目可达到充分利用可再生能源、节约不可再

生化石资源的目的，将大大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同时还可节约大量淡水资源，对

改善大气环境有积极的作用。 

本次对外投资的资金全部来源于公司自有或自筹资金，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

和经营情况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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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及应对措施 

（一）光伏电站运营风险概况 

光伏电站具有一次性投入大、建设周期短、收益周期长、运行维护复杂的特

点。这些特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光伏电站的运营风险类型。光伏电站的运营

风险包括：电站建设质量风险、运营维护风险、收益保证风险等。因此对光伏电

站的运营风险应从光伏电站的电站建设质量、运营维护、收益保证等多个方面进

行分析。 

（二）电站建设质量风险 

电站建设过程包括：设计规划、设备采购、施工建设等环节，电站施工建设

期间的风险包括：基础土建不合格，电气结构的敷设不合理，施工操作不规范，

野蛮安装造成的设备受损等现象。为规避施工建设风险，应严格监督把握施工管

理，降低风险。 

（三）运营维护风险 

光伏电站的预期收益建立在对光伏电站预期发电量的基础上。现阶段对光伏

电站发电量的预估主要是依据当地光照资源和设备的正常老化衰减率。为规避光

伏电站运营维护风险，需加强运维管理，确保发电量，制定相应的奖惩机制。 

（四）收益保证风险 

收益保证风险主要为电费回款风险、设备系统效率衰减较快和运维不到位造

成发电量不足。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防控： 

1、可请当地供电局代收电费，减少回款风险。 

2、光伏电站主要设备（组件、逆变器）严格按照主流产品技术要求进行采

购并做好相关试验及验收检查。 

3、运维问题：加强运维管理，在签订运维合同时明确保发电量，并制定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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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奖惩机制。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判断，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徐矿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4 月 27 日 


